郯城：法院打造速裁快车道  跑出审判加速度
一、坚持联合联动，织密多元解纷网
积极参与诉源治理。主动融入党委政府领导的诉源治理大格局，将诉调对接工作融入全县综合治理大平台，在七处人民法庭设立诉讼服务站，积极和当地人民调解委员会、各办事处对接，构建村官、调解员、法官“1+1+1”的诉前调解体系，建立村官排摸梳理纠纷、人民调解员及时调解、法官依法进行司法确认的协同配合流程，让大量纠纷止于未发、化于萌芽。
不断完善司法确认。主动对接特邀调解组织和特邀调解人员名册，根据当事人的民商事案件网上立案申请和同意调解确认书，委派特邀调解组织和特邀调解人员进行诉前调解，调解员主持达成协议后，当事人申请进行司法确认的，立案庭在第一时间对调解协议进行审查、确认，“一站式”完成调解、申请、确认等程序。2020年郯城法院共办理司法确认案件287件。
逐步推进专业调解。围绕适宜诉前调解的纠纷类型量身打造行政争议、劳动争议、金融纠纷、婚姻家庭等专业调解室，引入行业组织、律师等常驻调解，合力将矛盾纠纷化解在诉前。2020年郯城法院民商事案件收案同比下降4个百分点。
二、聚焦全面全程，搭建化讼快车道
诉与调有效对接。联合县司法局，从退休法官和司法干部中选聘6名专职调解员，按照“员额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人民调解员”模式组建5个速裁团队，分别就交通事故、离婚、金融借款、民间借贷、买卖合同等民事案件开展调解速裁。调解员在法官的指导下通过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开展调解工作，秉持自愿合法原则对纠纷双方进行疏导、劝说，促使双方互谅互让，达成和解。调解成功的，登记立案后由速裁团队出具文书快速结案。调解不成的，当场立案，当事人表示不需要举证期限、答辩期间的，速裁团队径行开庭审理，实现实现调与诉的无缝衔接。
简与繁有序分流。按照“固定总量+自由挑选”的原则，速裁团队年度办案数量不得低于700件，在此基础上，速裁团队可在分调裁平台本团队承办案由范围内自由挑选案件。速裁团队通过阅看当事人上传的卷宗材料，初步了解纠纷发生的过程、争议大小、送达条件等，对适宜速裁的案件进行审批，生成“诉前调”字号，并快速分流至本团队。其他案件通过本院自主研发的自动分案系统根据难易程度自动分流至普审团队或精审团队，真正做到繁简分流、轻重分离、快慢分道。速裁法官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发现案情复杂不事宜速裁的，应在三个工作日内提出简转繁申请,经分管院长审核同意后由程序分流员转其他团队法官办理,并告知当事人。
审与判全面简化。为了缩短审判流程，当事人双方表示不需要举证期限、答辩期间的,速裁团队一般径行开庭。当事人已经行使答辩权的,开庭时间不受举证期限、答辩期间限制。速裁团队均制作案件构成要素表，采取“要素式庭审”，重点围绕案件要素组织举证、质证和辩论，不再严格区分法庭调查、法庭辩论、法庭调解等阶段，缩短庭审时间，提高庭审效率。对同类型、同性质及当事人关联的系列案件，推行“流水线”式集中审理模式，于同一时间通知当事人到庭并轮候参加庭审。制定统一的令状式、要素式、表格式文书样本，简化文书制作，内容一目了然，让当事人看得懂，判决拿得快。速裁案件一般当日分案、一次开庭、当庭宣判、当场送达。2020年，五个速裁团队结案3810件，结案率99.61%，平均办案周期4.49天，居全市第1位、全省第3位。
三、融合线上线下，打造解纷流水线
诉讼服务智能化。全面推行全流程网上办案，当事人可以通过山东法院电子诉讼服务平台和微信小程序“山东微法院”进行网上立案、网上交费、网上退费，当事人的网上立案申请均在2日内审核完毕，真正做到了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跨域立案服务更加成熟，当事人可以就近选择法院提交立案申请，“家门口起诉”新模式有效解决群众异地诉讼不便问题。为满足群众疫情期间的诉讼需求，铺设7处互联网法庭，推行网上送达、网上调解、网上开庭，实现疫情期间法院诉讼“不打烊”。12368服务热线为当事人提供案件查询、法律咨询、信访投诉等多种服务，让当事人打得通电话、找得到法官、说得清情况、等得到回复，使问询有人查、咨询有人答、诉求有人记、信访有人接、困难有人帮，司法为民更接地气。
送达保全电子化。全面应用人民法院统一送达平台，配备专门送达团队，负责预约送达、直接送达、电话送达、邮寄送达、委托送达、公告送达等送达实施事务，进一步提高了送达效率。组建2个保全团队集中办理财产保全案件，做到当场申请、当场立案、当场裁定，48小时内实施保全措施，在线办理保全率为97.73%。充分应用人民法院委托鉴定系统，线上发起任务、线上审核、线上选择机构、线上推送结果，节省了人力、物力，缩短了鉴定周期，给当事人、鉴定机构和法官办案带来了便利。
辅助事务集约化。延伸轻重分离思路，依托诉讼服务中心构建审判辅助事务综合处理平台，将材料收转、资料扫描、案件查询、庭前排期、评估鉴定、开具生效证明等审判辅助事务从审判业务庭室剥离，让法官顺利从非审判性的事务中解放出来，能够集中精力办理复杂疑难案件，最大限度解放司法核心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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